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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盛达”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增强投资者信心，计划自2025年4月8日起 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6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本次增持计

划不设置固定价格区间， 甘肃盛达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

机实施增持计划。

2025年10月16日，公司收到甘肃盛达出具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金额达到增持计划

最低金额的告知函》，甘肃盛达于2025年10�月1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2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2%，增持金额为人民币401,165元（不含交易

费用）。 本次增持后，甘肃盛达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44,380,891�股，持股比例

已达到 25.02%，增持总金额达到人民币60,001,153元，本次增持已达到增持计划最低金

额。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计划增持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盛达，增持前持有公司股份7,126,500股，

持股比例为4.02%； 一致行动人甘肃西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8,501,583

股，持股比例为4.79%。 2025年3月27日甘肃盛达与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皇台商贸” ）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皇台商贸同意将其持有的24,667,908股股份所对

应的表决权、提名权和提案权、参会权委托给甘肃盛达。故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控制公司股份40,295,9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71%。

2、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3、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长期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为进一步促进公

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升投资者信心，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计划增持总金额不少于人民币6000万元，不超过人民

币1.2亿元。

3、增持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固定价格区间，甘肃盛达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

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

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2025年7月18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3），截至2025年7月17日，甘肃盛达因受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

窗口期和自身统筹安排等综合因素影响，尚未增持公司股份。

2025年9月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暨增持计划实施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截至2025年9月3日，甘肃盛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774,100�股，占公司总股本1%，甘肃盛达持有公司

股份 8,90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2%，甘肃盛达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的比例由 22.71%增至23.71%。

2025年9月3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达到5%整数倍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9），截至2025年9月29日，甘肃盛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2,281,900�股。 本次增持后，甘肃盛达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44,

351,991�股，持股比例已达到 25.00%，增持总金额达到人民币59,599,988元，继续增持

400,012�元即可完成 6000�万元的增持总金额承诺。但甘肃盛达为公司控股股东，其所享

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已达到25%，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七

条规定，甘肃盛达须自9�月29�日起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且在该期间内不得买卖

公司股票，由此导致其无法继续增持。 2025年10月11日甘肃盛达已编制并披露《甘肃皇台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5年10月16日，公司收到甘肃盛达出具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金额达到增持计划

最低金额的告知函》，截止2025年10月16日，甘肃盛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08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甘肃盛达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

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25.02%，增持金额为人民币60,001,153元（不含交易费用

等），已达到增持计划最低金额。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甘肃盛达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甘肃盛达及其

一致行动人

增持计划实施前持有股份 增持计划实施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甘肃盛达 7,126,500 4.0170 11,211,400 6.3196

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4,667,908 13.9046 24,667,908 13.9046

甘肃西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501,583 4.7921 8,501,583 4.7921

合计 33,895,991 22.71 44,380,891 25.02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及《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1、甘肃盛达出具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金额达到增持计划最低金额的告知函》；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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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本激

励计划” 或“《激励计划》”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36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583,850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1,019,726,423股的

0.4495%。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10月20日。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和公

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236名激励对象办理解

除限售相关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2022年8月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软控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软控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同日， 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软控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查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二）2022年8月5日至2022年8月15日，公司对《软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满，监事会未收到

任何异议。 公司于2022年8月17日披露了《软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三）2022年8月22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软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2022年8月23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

告编号：2022-055）。

（四）2022年8月22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权日/授予日为2022年8月22日，

向符合条件的251名激励对象授予2,388.0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6.17元/股；向符合

条件的245名激励对象授予1,592.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86元/股。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事项进行审核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

（五）2022年10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 至此，公司完成

了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向251名激励对象授予2,388.00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6.17元/股，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为2022年9月30日；向245

名激励对象授予1,592.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86元/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2年10月13日。

（六）2023年4月10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3名激励

对象离职，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0,000股予以回购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00,000份予以注销。 2023年5月8日，公司召开2022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截至

2023年07月18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

（七）2023年9月20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及调整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及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48

人，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947.20万份；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44人，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36.40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监

事会对相关事项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八）2023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2名激

励对象离职， 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1,200股予以回购注

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26,800份予以注销。2023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截至2024年3月16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并披露了《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九）2024年7月11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3名激励对象离职，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6,700股予以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69,

300份予以注销。 2024年7月2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

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已完成。

（十）2024年9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43人，可行权的

股票期权数量为6,955,950份；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39人，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684,050股。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十一）2024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议案》，因公司《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已

于2024年9月27日到期， 截止到期日有29名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在本行权期内未行

权，公司对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758,601份予以注销。 截至2024年10月16日，公司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并披露了

《关于对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注销

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十二）2024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激励计划》3名激励对象离职，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0,200股予以回购注销， 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12,800份予以注销。

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截至2025年3月11日，公司已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十三）2025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924元/股。

（十四）2025年9月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874元/股。

（十五）2025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

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本次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40人，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6,843,150份；本次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36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583,850股。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达成情况

（一）第三个限售期即将届满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

比例为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22年10月13

日，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限售期于2023年10月12日届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限

售期于2024年10月12日届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限售期将于2025年10月12日届满。

（二）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

解除限售条件 达成情况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的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的条件。

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2年-2024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

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以2021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5.00%

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以2021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75.00%

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

以2021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25.00%

注：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506,178,

748.33元，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42,257,023.71元，相

比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长255.82%，符合公司层面考

核目标，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达标。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对象个

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A” 、“B” 、“C” 、“D” 、“E”五个等级。

考核等级 A B C D E

解除限售比例 100% 80% 60% 40% 0%

个人当年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比例。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达

到“A” 、“B” 、“C”或“D”等级，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

格回购注销；若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E” ， 则激励对象对应

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公司236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

果均为“A”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本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满足条件的236名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10月20日。

2、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236人。

3、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4,583,85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1,

019,726,423股的0.4495%。

4、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除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官炳政 董事长、董事、总裁 80.00 24.00 0.00

张垚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

裁、财务总监

20.00 6.00 0.00

杨慧丽 董事、副总裁 20.00 6.00 0.00

李云涛 职工董事 20.00 6.00 0.00

向坤宏 副总裁 20.00 6.00 0.00

刘峰 副总裁 20.00 6.00 0.00

俞一航 副总裁 10.00 3.00 0.00

武守涛 副总裁 20.00 6.00 0.00

王志明 副总裁 20.00 6.00 0.00

核心业务人员和骨干员工

（227人）

1,297.9500 389.3850 0.00

合计 1,527.9500 458.3850 0.00

注：1、 对于上表所列的本期可解除限售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2、2024年12月5日，公司收到鲁丽娜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鲁丽娜女士因工作调整申请辞

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辞去副总裁职务后，鲁丽娜女士仍在公司任职；

3、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俞一航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四、本次解除限售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一）2023年4月10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1名激励

对象离职，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0,000股予以回购注销。 截

至2023年7月18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完成的公告》。

（二）2023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2名

激励对象离职，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1,200股予以回购注

销。 截至2024年3月16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

（三）2024年7月11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3名

激励对象离职， 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6,700股予以回购注

销。 截至2024年9月26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

（四）2024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

公司《激励计划》3名激励对象离职， 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0,200股予以回购注销， 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12,800份予以注销。

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截至2025年3月11日，公司已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解除限售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8,435,950 2.79% -4,583,850 23,852,100 2.34%

高管锁定股 5,602,100 0.55% 0 5,602,100 0.55%

股权激励限售股 22,833,850 2.24% -4,583,850 18,250,000 1.7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91,290,473 97.21% 4,583,850 995,874,323 97.66%

三、股份总数 1,019,726,423 100% 0 1,019,726,423 100%

注：变动前股本结构表截至2025年9月30日，变动情况仅考虑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事项，实际变动结果以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制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期权

行权条件成就及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四）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软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及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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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6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6

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四层公司牡丹厅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庄小红女士因公不能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由公司董事赵海峰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0月9日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下同）308人，代表股份168,587,14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15%。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151,372,6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50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06人， 代表股份17,214,4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12%。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306人，代表股份17,214,47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912%。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专户库存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6,792,7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56%； 反对1,

41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94%；弃权379,2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5,420,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9.5761%；反对1,41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07%；弃权

379,27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3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丽萍律师、袁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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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注销回购专户库存股事宜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回购专户库存股的议案》，公司于2022年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942,200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的，若公司未能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6个月内实施，则未使用的回

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因此，公司将2022年回购计划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中的942,200股已回购未使

用股份按规定予以注销。 本次股份注销及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将由961,078,193股

变更为960,135,993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本次注销回购专户库存股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债权人

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2025年10月17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并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

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注销回购专户库存股事宜。债权人如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

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时间及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四-五层

2、申报时间：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2月1日8:30-11:30；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

3、联系人：陈琳

4、联系电话：0755-83598225

5、传真号码：0755-83567197

6、电子邮箱：zhengquan@zhongzhuang.com

7、邮编：518001

8、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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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装建设” ）于2025年8月20日披露了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9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裁定受理东莞市铭尚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莞铭尚” ）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2025年8月2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收到法院决定书及指定重整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97），深圳中院指定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担任中装建设重整期间的管理人（下称“管理人”）。

2025年8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重整启动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98），公司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2025）粤03

破652号】及《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通知书》【（2025）粤03破652号】，债权人应于2025年9月30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并定于2025年10月14日下午14时30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一、会议议程及召开情况

2025年10月14日，公司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14点30分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以网络会议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议程

1、合议庭宣布会议开始；

2、管理人报告参会情况；

3、管理人作《阶段性工作报告》；

4、管理人作债权审查及初步情况报告；

5、管理人作债权核查事项说明；

6、管理人报告《管理人报酬方案》；

7、债权人提问环节；

8、闭会。

本次会议不涉及表决事项。

（二）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债权人会议以网络视频方式召开，深圳中院合议庭成员、已申报的债权人、管理人成员、中装建

设代表、投资人代表、中装建设职工代表、审计机构代表、评估机构代表等与会。在深圳中院主持下，完成

了公司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各项会议议程。

二、风险提示

（一）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相关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已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虽然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

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4.18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二）公司股票已有的其他风险警示

2024年2月，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六）

项“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触及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自2024年

2月27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由“中装建设” 变更为“ST中装” ，股票代码仍为

002822，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2025年3月21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

局” ）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6号），公司披露的2017-2021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

记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八）项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本次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简称仍为“ST中装” ，股票代码仍为002822，股票交易的日涨

跌幅限制仍为5%。

2025年4月25日，公司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4,384,730.79元、-672,525,982.12元、-1,803,

529,470.26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50）；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 向公司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众环审字

（2025）1100016号】，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8.1条（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本

次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简称仍为“ST中装” ，股票代码仍为002822，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

限制仍为5%。

（三）如果公司的重整计划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险，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

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帮助公司恢复健康发展状态。 如重整失败，公司将被宣告破产，根据《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

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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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0月16日下午1:30

（2）网络投票时间：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

月1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10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7号北斗星通大厦公司会议室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股东会的主持人：董事长周儒欣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06名，代表股权161,623,902股，占公司总

股本29.769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598名，

代表股份28,832,7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310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8名，现场会议具备表决权的股份为132,791,113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24.459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98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28,832,7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0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隆安律师

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与会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按照会议议程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并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了第1项、第2项、第3项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61,195,1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9.7347%；

弃权4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0249%；

反对388,5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24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8,404,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130%；

弃权4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94%；

反对388,5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76%。

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9,068,8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8.4192%；

弃权48,9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0303%；

反对2,506,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1.55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277,7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385%；

弃权48,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8%；

反对2,506,0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18%。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9,053,0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8.4094%；

弃权51,9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0321%；

反对2,518,8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1.55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261,9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837%；

弃权51,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2%；

反对2,518,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62%。

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9,043,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8.4035%；

弃权55,4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0343%；

反对2,524,8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1.56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252,4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507%；

弃权55,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23%；

反对2,524,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70%。

5、《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61,209,6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9.7437%；

弃权44,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0274%；

反对369,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2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8,418,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31%；

弃权4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38%；

反对369,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31%。

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9,055,8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8.4111%；

弃权44,2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0274%；

反对2,523,7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1.56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264,7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934%；

弃权44,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35%；

反对2,523,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32%。

7、《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8,979,4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8.3638%；

弃权71,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0440%；

反对2,573,3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1.59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188,3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284%；

弃权7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64%；

反对2,573,3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52%。

8、《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9,011,8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8.3839%；

弃权69,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0429%；

反对2,542,6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1.57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220,7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408%；

弃权69,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05%；

反对2,542,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187%。

9、《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9,068,0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8.4187%；

弃权37,5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0232%；

反对2,518,2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1.55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276,9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357%；

弃权37,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02%；

反对2,518,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41%。

10、《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61,129,4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9.6941%；

弃权4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0268%；

反对451,1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27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8,33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51%；

弃权4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2%；

反对451,1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47%。

11、《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61,001,9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9.6152%；

弃权20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1254%；

反对419,3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25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8,210,8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429%；

弃权20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27%；

反对419,3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44%。

12、《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并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61,001,8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9.6151%；

弃权204,9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1268%；

反对417,1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25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8,210,6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424%；

弃权204,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08%；

反对417,1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6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方嘉毅、郭晓春

3、结论性意见：北斗星通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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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0月16日

收到公司董事黄磊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组织机构调整，黄磊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去前述职务后，仍继续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及相关子公司、事业群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黄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67,2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24%，通

过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1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84%，不存在应当履

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黄磊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

作，其辞职自董事会收到辞职报告之日起生效。

二、选举职工董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2025年10月16日,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王建茹女士（简历

详见附件）为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建茹女士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附件：简历

王建茹，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建茹女士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1973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央财经大学会计专业硕士，中国注册会

计师。2010年11月至2014年9月任北斗星通财务总监，2012年1月至2015年1月任北斗星通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 2015年1月至2025

年10月任北斗星通监事会主席。 2025年1月至今任北斗星通职业道德委员会主任。

王建茹女士现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0,18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37%，通过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7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29%，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